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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首次增设了七条无因管理之内容，一定程度上填补了

之前的空白，但由于较多沿用台湾地区之规定，存在一些错误之沿用。故需结合无因管理背后之原理，

来合理地解释适用现有条文之规定。首先，无因管理所追认的对象仅限于不适法无因管理，当本人主张

对管理利益的移交时即构成追认。其次，因为追认之功能在于弥补本人意思之欠缺，故追认后应适用适

法无因管理之规定。《民法典》第980条应包括不适法和不真正无因管理，得利范围上只有不真正无因

管理在本人主张管理利益时需以本人得利为限。最后，《民法典》第984条语义不明，所要解决的问题

也被《民法典》第980条所囊括，故并无存在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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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ivil Cod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Civil Code”) adds 
seven articles on management without cause for the first time, which to some extent filled the 
previous gap. But due to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provisions of the Taiwan region, there are s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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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roneous follow-ups. This needs to be reasonably explained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principle of 
causeless management. First of all, the object of recognition of causeless management is only un-
lawful causeless management, and the transfer of management interests by myself constitutes 
recognition. Secondly, the function of recognition is to make up for the lack of one’s intention, so 
the provisions on lawless management should be applied after recognition. Article 980 of the Civil 
Code should include unlawful causeless and management without real cause, and only manage-
ment without real cause should be limited to the benefit of the person who claims the manage-
ment interest. Finally, the meaning of Article 984 of the Civil Code is unclear, and the issues ad-
dressed are covered by Article 980 of the Civil Code, so there is no need for its exis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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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无因管理之基本概述 

(一) 我国无因管理制度规范之变化 
我国最初有关无因管理只有一条规范，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 93 条：“没有法定的

或者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进行管理或者服务的，有权要求受益人偿付由此而支付的必要

费用。”后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 121 条吸收。此次《民法典》不仅将“无因管理”独立成

章(第三编第二十八章)，且进一步设置了七条内容予以规范(第 121 条、第 979~984 条)，这在一定程度上

完善了我国无因管理制度，填补了之前的空白。但需注意以上法条的增补依旧存在因继受所带来的问题。

本文将结合无因管理背后的原理，借鉴比较法处理，来对现有法条进行解释，以此给出较为合理的方案。 
(二) 《民法典》第 979 条之理解 
从《民法典》第 979 条第 1 款：“管理人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而管

理他人事务的，可以请求受益人偿还因管理事务而支出的必要费用；管理人因管理事务受到损失的，可

以请求受益人给予适当补偿。”可以提取出有关适法和不适法无因管理的共同要件：“管理人没有法定

的或者约定的义务”、“管理他人事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其中“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

即意味着管理人具有管理他人事务的意思，有为他人谋取利益或有使管理行为所生利益归于他人的意思，

缺少此要件则为不法管理。[1] 
《民法典》第 979 条第 2 款：“管理事务不符合受益人真实意思的，管理人不享有前款规定的权利；

但是，受益人的真实意思违反法律或者违背公序良俗的除外。”其中，有关是否“符合受益人真实意思”

则为适法和不适法无因管理区别所在。因“不符合受益人真实意思”或受益人的真实意思不违反法律或

者违背公序良俗，而管理人依旧管理的则构成不适法管理。进一步需要说明的是，是否符合受益人真实

意思应以无因管理事务承担时为判断时点，([2], p. 39)从鼓励互助精神角度，不应对管理人苛以过高的要

求。 

《民法典》第 979 条之所以将“符合受益人真实意思”单独分成一款，目的在于将《民法典》第 981
条、第 982 条、第 983 条有关善管义务的规定同样适用于不适法管理，而不仅限于适法管理。《民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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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79 条第 2 款强调的是不符合受益人真实意思的管理，管理人不享有第 1 款所规定的必要费用偿还以

及适当补偿请求权，但未排除其管理事务中应尽到的善管义务。当然，即便不如此规定，举轻以明重，

适法无因管理的一般规定(特别是谨慎管理义务及通知、计算义务等给付义务)亦应适用于不适法无因管

理，不适法无因管理人相比适法无因管理人更应负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一旦违反即应负债务不履

行责任。[3] 
由此可以看出《民法典》第 979 条包括适法管理、不适法管理以及不法管理三种情形。学说上将前

两者称为真正无因管理，将不法管理和误信管理归为不真正无因管理。后两者区别在于是否明知为他人

事务而管理，若误信他人事务为自己事务而为管理，则为误信管理；反之，明知为他人事务，仍作为自

己事务而为管理则为不法管理。因本文篇幅有限，在此对于误信管理不予过多赘述。 

2. 本人追认之疑难问题 

(一) 追认之对象与范围界定 
1) 追认之对象仅为不适法无因管理 
学说和立法例上对于追认之对象分为三种：真正无因管理和不真正无因管理；真正无因管理；不适

法管理。第一种为意大利的立法模式，意大利民法典第 2032 条规定，即使管理人的行为不具有管理他人

事务的意思，本人仍然可以对管理人的行为予以追认。意大利的判例法所采取的思路是，追认可以取代

构成无因管理的所有的单个要件。史尚宽也赞成此种模式。[4] 
第二种追认对象为台湾地区多数学者所主张，([2], p. 80) [5] [6]如王泽鉴认为台湾地区“民法”第 178

条仅适用于真正的无因管理，对所谓不真正的无因管理，则不适用之，亦无类推适用余地。[6]瑞士也采

取此种模式。 
第三种以不适法无因管理为追认对象是德国和希腊的立法模式，德国法上的追认，管理行为需具备

《德国民法典》第 677 条规定的要件，即管理行为的实施必须是为了他人的利益，继而范围限缩在真正

无因管理。同时《德国民法典》第 684 条仅限于对不符合本人意思及利益之无因管理，即德国法上的追

认对象仅为不适法管理，排除了适法管理。这与其追认的后果有关，下文将予以进一步阐述。 
为解决以上问题，首先应明确的是追认的目的究竟为何？苏永钦指出：“承认主要功能无疑是针对

不符合本人意思及利益之无因管理，借承认补正其瑕疵，使本人可请求移转全部行为利益，管理人则可

行使求偿权。”[7]本文予以赞同。首先，追认只是对于原本缺乏“不符合本人意思”要件之弥补，体现

本人对管理人实施行为抑或实施结果的认可。而适法无因管理本就符合本人之意思，不存在追认之必要。

其次，追认不能改变管理人的意图。在不真正无因管理中，管理人皆无为本人管理之意思，因此不存在

追认适用之余地。[8]以无权处分为例，追认只能使得处分行为从效力待定变为有效，但处分行为的当事

人依旧是无权处分人和相对人，追认无法改变无权处分人为自己谋利的意图。故本文认为，追认之对象

仅针对不适法管理，其余皆无适用之余地。 
2) 追认之范围应视情况而定 
追认之范围分为管理行为与结果行为。德国法上之追认当然不及于结果行为。瑞士之承认(追认)原则

上亦仅以管理行为为对象，是否包含对结果行为之承认，解释上认为应视具体情形而定(事实问题)，尚不

得原则推定，即结果行为的瑕疵不当然因承认而补正。[7]史尚宽认为承认为对于无因管理承担之认许，

如无特别保留，亦包括对于管理行为及行为结果之承认。[4]本文认为应解释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进一步

来说，在本人追认后，区分追认的是管理行为抑或结果行为并无实意。即便当事人追认的包括结果行为，

但就本人因管理结果所遭受的利益损害，依旧可以依据无因管理中债务不履行责任获得救济。[9] 
(二) 主张管理利益移交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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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对管理事务的承认，系单独行为、不要式行为、得为明示或默示，具有形成权的性质。我国《民

法典》第 980 条规定了“受益人享有管理利益的”，受益人应当向管理人承担第 979 条规定的对适法管

理人的义务。对此需要探讨的是受益人对于管理利益的主张是否构成对不适法无因管理的追认？ 
史尚宽认为：“本人对于因管理所得利益之请求，不得谓已含有承认之意思，盖本人原有此权利也

([4], p. 70)。”持相反意见者王泽鉴则认为：“依第 177 条明定管理事务不利于本人，或违反本人意思时，

本人仍得享有因管理所得之利益，其效果相当于对无因管理的承认([6], p. 334)。”德国法上也认为本人

若打算利用管理人管理事务所带来的利益，其必须对事务管理承认，以此使事务管理正当化。无权在不

承认事务管理的情况下，要求管理人交付管理所得。[10] 
本文认为当本人主张管理利益之移交时，构成对不适法无因管理之承认。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在适法

无因管理，无需本人主张，管理人即有管理利益移交之义务，两人按照无因管理关系处理。而在不适法

无因管理中，在本人未予以追认以前，当事人管理应依照不当得利或侵权处理，此时的不适法管理人并

无管理利益移交之义务。其次，本人对于管理利益是否移交有选择权，应以本人主张为要件，唯于受益

人请求移交管理利益时，管理人方负此义务。([11], pp. 51-52)一方面，不适法管理人本就有管理意思，愿

为他人利益行事，自愿承担类似受托人之地，故本人选择请求其移交管理所得，未违背管理人旨在利他

之管理意思。另一方面，管理利益亦有需移交者，例如无权处分本人之物，获得对价。此对价最初由管

理人受领，除非其主动交给本人，本人无法自动“享有”管理利益。([11], pp. 51-52)且不适法无因管理中

牵涉到本人承认的情况大抵为本人欲享受管理利益，由此推之，承认形式最多的也为本人直接主张管理

利益。[9] 
在上文论述下，本人主张管理利益之移交构成对不适法无因管理之追认，而对于管理利益的移交也

是本人追认之本质理由。若本人不予追认，则对不适法无因管理人享有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与不当得利

请求权，而后两者的范围小于管理利益移交请求权。 
首先损害赔偿制度目的在于填补损害，不涉及加害人获利。故依据《民法典》第 1184 条规定,权利

人仅得请求按照市场价格赔偿。若侵权人基于自己努力，卖出的标的物价格远高于市价，此时权利人基

于侵权也无法主张高出部分的价额。《民法典》第 980 条并未规定以市场价格为限，可得请求范围为管

理人所得之全部利益。同时侵权中也存在举证困难以及受到短期消灭时效之限制问题。[12] 
其次，权利人基于不当得利也会面临适用侵权规则时相同的问题，其依《民法典》第 987 条要求返

还“取得的利益”也是仅以市场价值为限。尤其是侵害他人人格财产利益(如擅以他人肖像为广告宣传)，
依照不当得利仅得请求偿还合理许可费，而若主张管理利益则为基于肖像使用所获得的全部利益。[12] 

(三) 不同追认模式之效果差异 
目前存在两种追认模式，第一种追认仅针对不适法无因管理，追认后的法效果为不适法无因管理转

变为适法无因管理；第二种追认针对真正无因管理，法效果为适用委托合同规定。德国、希腊、奥地利

以及《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皆采取第一种模式，从对《欧某示范民法典草案》第Ⅴ-1：101 条第(1)第(b)
项的评论中得出其认为在本人追认之后，原本不合理的(因而不适法的)管理转化成为适法的无因管理，追

认的意思表示内容为本人与管理人间的与管理行为有关的法律关系，由无因管理法进行调整。 
而瑞士、法国、比利时以及我国台湾“地区”采取的是第二种模式。其之所以认为追认后适用委托

规定是受到罗马法的影响。罗马法中的承认在古典时期原无将瑕疵准契约转换为委任契约之效果,到古典

后期，才赋予片面承认转换为委托关系之效果。台湾地区受瑞士法影响，而《民法典》第 984 条又参照

台湾地区规定，故导致目前情况的出现。 
本文赞同第一种模式。首先就追认适用之对象在上文中已有论述，仅适用不适法无因管理。适法与

不适法无因管理之差别仅在是否符合本人之意思，故追认弥补该要件后则为适法无因管理，理应适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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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无因管理之规定。其次，虽然管理人意在使本人受益，但在实施管理行为时欠缺必要受法律拘束的意

思，而本人在给予追认时虽然具有受法律拘束的意思，但欠缺受合同拘束的意思。故予以强行规定适用

委托合同违背当事人意思自治。同样，管理人可能欠缺缔结有拘束力的合同所必要的行为能力。也有学

者认为本人之承认若声明仅承认其管理事务，不违反自己之意思，而仍欲依关于无因管理之规定，定其

相互间之法律关系者，自不得适用关于委任之规定。[13]其强调的是当事人有明确要求下，但应注意的是

即便当事人没有明确说明适用无因管理之规定，也不应直接适用委托之规定。 
需要注意的是无因管理规定本身规定也较为完善，虽有学者主张类推适用委托时应选择有利于管理

人之规定，即无因管理中本身有利于管理人之规定不因适用委托而有所恶化，但若委托中更有利于管理

人则适用委托的有关规定。本文对此提出两点质疑：第一，该类推适用是否过于偏袒管理人？第二，若

全适用有关委托规定，无因管理制度规定是否有存在之必要？ 
《民法典》第 930 条是关于受托人处理事务受损要求委托人赔偿损失，《民法典》第 979 条第 1 款

是管理人因管理事务受损请求受益人补偿。两者差别在于：前者因不可归责于自己的事由，为损害赔偿；

而后者不以管理人的过错为要件，若管理人有过失则应在与有过失中扣减。有学者认为《民法典》第 930
条规定归于严苛，对于管理人不利故不应予以适用。值得注意的是在管理人不存在过错时，适用《民法

典》第 930 条则对其有利，本人需全额赔偿。但在委托中之所以可要求全额赔偿在于双方是基于意思自

治达成的合意，委托人是基于预见在处理委托中会遇到的风险而订立合同，故受托人可要求全额赔偿。

而无因管理中，双方本就不存在合意，让其适当补偿也是在找不到侵害人时，基于公平原则的考量，由

受益人适当补偿。《民法典》第 979 条第 1 款已经对双方利益做出了平衡，此时再适用《民法典》第 930
条对双方都不利，故应排除其适用。 

由于无因管理系从他益行为的观点发展出来的制度，[14]故在大多数情况都不支持管理人的报酬请求

权。有学者认为此时适用《民法典》第 928 条规定，受托人可以请求支付报酬。[15]若采此观点，则违背

无因管理中有关不得请求报酬之规定，架空其制度目的。当法律或制度牵涉到数个主体或不同价值时，

该法律或制度势必要对不同价值进行调和或对不同利益进行平衡，在无因管理场合牵涉到管理人与受益

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即“禁止干预他人事务”原则与“鼓励人类互助精神”原则。[16]过渡给予管理人优

待是对“禁止干预他人事务”原则的严重破坏，是在鼓励实施干预他人的行为。故《民法典》第 928 条

也不应予以适用。 

3. 《民法典》第 980 条、第 984 条之理解与适用 

(一) 《民法典》第 980 条之适用情形 
首先，关于《民法典》第 980 条适用的范围以及和《民法典》第 984 条的关系，学说上存在争议。

有学者认为《民法典》第 980 不仅包括不法无因管理，也包括不适法无因管理。([11], p. 50) [17]也有学

者认为第 980 条仅适用不适法无因管理，其认为“不属于前条规定的情形”指无因管理不符合受益人真

实意思且受益人真实意思未违背公序良俗([16], p. 144)。本文赞同前一种观点。如上文所述，《民法典》

第 979 条第 1 款结合第 2 款为适法无因管理的构成要件，《民法典》第 980 条中“不属于前条规定的情

形”按照文义解释，应为不满足第 979 条构成要件之情形。若“不符合受益人真实意思”的则为不适法

无因管理；若非“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则为不真正无因管理。故第 980 条适用不适法和不真正无因管

理。 
其次，关于“受益人应当在其获得的利益范围内向管理人承担前条第一款规定的义务”是否应适用

于不适法无因管理？即不适法无因管理是否以本人得利为限？本文认为，不适法无因管理经追认后与适

法无因管理一样，都不应以得利范围为限。德国法上恶意管理之情形与经承认之不适法无因管理不尽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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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后者费用请求非以所得利益为限。我国《民法典》第 980 条源自台湾地区“民法”第 177 条之规定，

而台湾地区该条借鉴瑞士债务法第 423 条。1 瑞士债务法以得利范围为限制，约束的是不真正无因管理，

而台湾地区最初制定存在理解错误，仅有第 1 款之规定，后又增加 177 第 2 款，导致出现不适法和不真

正无因管理都以得利范围为限制。而我国大陆沿用台湾地区规定，导致出现相同错误。且不真正无因管

理中尤其是不法管理本质上为侵权，此时基于惩罚故意侵权之目的，要求权利人以得利范围为限向管理

人承担第 979 条之义务较为合理。 
(二) 《民法典》第 984 条存在之质疑 
在上文论述中，本文认为第 980 条包括不适法无因管理和不真正无因管理，且追认之效果为适用适

法无因管理之规定，故第 984 条似乎并无存在之必要。该条源自台湾地区“民法”第 178 条，有学者指

出该条为多余之规定。一方面，承认之原始功能既在瑕疵准契约之补正，即还原为立法者所欲之无因管

理，不能仅基于立法技术之考虑，使所有无因管理本人之“承认”而适用委任规定。另一方面，如认为

委任契约对受任人较为有利之规定亦应适用于无因管理，则应修正无因管理，直接扩大其准用范围，而

非将其准用与否系于本人之单方承认。如联邦德国债法重修小组提出之建议亦倾向于增加报酬请求权之

规定([7], pp. 59-63)。本文予以赞同。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民法典》第 984 条与台湾地区“民法”第 177 条还存在差异：前者规定“管

理人”而后者规定“当事人”另有意思除外。对此产生歧义：第一种观点认为，在本人事后对管理人的

管理事务进行了追认，但管理人用书面或者口头等方式表明自己不愿意按照委托合同调整其与本人的权

利义务关系时，仍应当按照无因管理制度调整二者之间的关系；([1], p. 1573)第二种观点认为，该条是赋

予受益人的权利，故存在立法错误，应理解为本人与管理人共同为意思表示，对于不适用委托合同规定

或对于委托合同规定适用的无溯及力达成合意。对此，本文赞成后一种观点。综上，《民法典》第 984
条不仅语义不明，其所规定追认之后果更是存在不合理之处，而所要解决的问题可以被《民法典》第 980
条所概括，故无存在之必要。 

4. 总结与反思 

由于台湾地区在借鉴瑞士时存在理解之错误，我国大陆学习时也未予以修改，导致目前的无因管理

制度存在诸多有待解释的地方。本文认为有关我国无因管理制度需明确以下几点：第一，追认的对象仅

限于不适法无因管理；第二，本人主张对管理利益的移交构成追认；第三，追认的功能在于弥补本人意

思之欠缺，故追认后的法效果为适用适法无因管理之规定；第四，我国《民法典》第 980 条适用于不适

法和不真正无因管理，只有不真正无因管理在本人主张管理利益时需要以本人得利为限；最后，《民法

典》第 984 条存在语义不明的问题，其规定的有关追认之后果存在不合理之处，所要解决的问题可以适

用《民法典》第 980 条，故其并无存在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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